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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4名激励

对象因离职（包含集团内部工作调动）或退休无法解锁，或因个人绩效结果无法完

全解锁，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其持有但尚

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73,591股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进行回购并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注销股份数量（股） 注销日期

73,591 73,591 2026年1月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5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

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3,591股限制性股票。 国浩律师（南

京）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2、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9）。 在约定的申报期间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申报债权要求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二章的规定，本计划有效期内共

有1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包含集团内部工作调动）或退休无法解锁，或因个人绩效

结果无法完全解锁，其所持限制性股票合计73,591股将予以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14人， 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73,

591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336,639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

算” ）开设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6483904）；并已向中国结算申请办理

对前述1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3,591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6年1月5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10,230 0.35 -73,591 1,336,639 0.3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03,988,654 99.65 403,988,654 99.67

总计 405,398,884 100.00 -73,591 405,325,293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

合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

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

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

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

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扬农化工已就本次

回购注销履行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程序；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

源均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股权激励计划（修正案）》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根据

《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股份注销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QDII）2026年境外主要交易市

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合同》、《建信纳斯

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基金平稳运

作，保护持有人利益，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除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境内节假日休市外，还将在下列主要境外交易市

场节假日暂停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以下简称 “本基

金” ）的申购、赎回、定投等交易类业务，届时本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及

早做好交易安排。

交易市场 节假日 日期

美国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1月19日

耶稣受难日 4月3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 5月25日

独立日 7月3日

劳工日 9月7日

感恩节 11月26日

圣诞节 12月25日

注：上述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已剔除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休市日重合的日期。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或者其他状况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本基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定投等交易类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

告。

投资者可访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www.ccbfund.cn)或拨打本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

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公司旗下建信新兴市场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境内外主要市

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等

业务的公告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建信新兴市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

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境外主要投资场所同时开放的每个

交易日，基金投资所处的主要市场中有一个或多个因节假日而休市时，基金管理人

可以暂停该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本公司决定对基金投资所处主要市

场的休市日暂停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并自下列休市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

该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建信新兴市场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2026年境内外主要市场休市日安排如

下：

月份 日期（节假）

1月

1-3日 元旦

19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2月 15-23日 春节、美国总统日

4月

3日 耶稣受难节

4-7日 清明节、复活节

5月

1-�5日 劳动节

25日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香港佛诞日

6月 19-21日 端午节，美国6月解放日

7月

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3日 美国独立日

9月

7日 美国劳动节

25-27日 中秋节

10月

1-7日 中国国庆节，

19日 重阳节

11月 26日 美国感恩节

12月 25-26日 圣诞节

投资者可访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www.ccbfund.cn)或拨打本公司客

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咨询相关情况，敬请投资者及早

做好交易安排。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

份额在中国建设银行销售渠道暂停大

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2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275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

务 的 起 始

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 大 额

申购 起 始

日

2025年12月31日

暂停 大 额

转换 转 入

起始日

2025年12月31日

暂停 定 期

定额 投 资

起始日

2025年12月31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

称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A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B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

码

002758 010727 01120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

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

购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 50,000,000.00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

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50,000,000.00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

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 50,000,000.00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将于2025年12月31日起在中国

建设银行销售渠道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其他业务参照

其他相应公告执行。

（2）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在中国建设银行销售渠道暂停大额

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

入和定投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5000万元（可以达到50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不含5000万元），本

公司将有权确认相关业务失败。

（3）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

长途通话费），或登录网站www.ccbfund.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36

证券简称：博敏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5-101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深圳市博敏电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博

敏” ）

3,300万元 12,452.77万元 是 否

江苏博敏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苏博

敏” ）

5,000万元 105,001.32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290,356.5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68.17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不适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深圳博敏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300万元，期限为自2025年12月

29日至2026年10月28日，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前述授信额度

内为深圳博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于2025年12月29日与浙商银行签署了 《最高

额保证合同》。 前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江苏博敏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

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自2025年12月26

日至2027年3月23日， 公司在前述授信额度内为江苏博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于

2025年12月26日与中信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前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保

证公司及子公司向业务合作方申请授信或其他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同意公司2025年

度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合计不超过22.50亿元新

增的担保额度（其中为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18.50亿元，为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

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新的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之日止，在上述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4）、《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和2025年5月24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6）。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深圳博敏、江苏博敏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12,

452.77万元、105,001.32万元；本次担保后，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及有效期内，

公司可为深圳博敏、 江苏博敏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1,700万元、70,000万

元。

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

或股东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深圳市博敏电子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4.7552%、深圳市博芯联创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448%

91440300279454287J

法人

江苏博敏电子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913209825766734358

被担保

人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净

额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深 圳 市

博 敏 电

子 有 限

公司

86,

735.39

63,

914.51

22,

820.88

44,

501.22

-5,

258.30

72,

288.36

83,

094.01

-11,

306.34

49,

553.42

-13,

551.61

江 苏 博

敏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278,

633.66

187,

361.04

91,

272.62

104,

084.04

819.75

303,

784.24

213,

331.37

90,

452.87

119,

038.00

-5,

135.2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浙商银行担保合同

担保金额：人民币3,3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 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

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

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

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

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二）中信银行担保合同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

主合同约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

合同约定的期间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或延长到期日

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

期之日即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则乙方按信用证或银行承兑汇票垫

款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函，则乙方按保函实际履行担保责任日为主合同债务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以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支付日为主合同债

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以乙方实际支付款项日为主合同债务

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

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拥

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同时有利于子公司

业务的开展，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次担保是为满足深圳博敏、江苏博敏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需要，被

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博敏、江苏博敏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

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公平、对等，符合

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90,356.56万元（均系

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8.17%（不含本次担保）。 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的在保余额为120,254.09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备注：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25-146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四

路2号方大城T1栋31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91,142,6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1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张柏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

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或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或列席9人。 董事长出席了会议；因工作原因，部分董

事通过视频方式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会议。 因工作原因，上述人员部分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注册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6,425,834 99.6609 4,490,153 0.3227 226,684 0.0164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注册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及

中期票据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6,413,334 99.6600 4,487,953 0.3226 241,384 0.017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86,425,218 99.6608 4,424,783 0.3180 292,670 0.021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9,850,542 98.4694 20,996,709 1.5093 295,420 0.02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注册和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及中期票据的议案

266,641,433 98.2618 4,490,153 1.6547 226,684 0.0835

2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注册和发行超

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相

关事宜的议案

266,628,933 98.2572 4,487,953 1.6539 241,384 0.0890

3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266,640,817 98.2615 4,424,783 1.6306 292,670 0.10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宇恒、欧铭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100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48

债券代码：

253674

债券简称：

24

同方

K1

债券代码：

256001

债券简称：

24

同方

K2

债券代码：

256597

债券简称：

24

同方

K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公司

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同方工业有限公司,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

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自上个披露日至2025年11月30日，

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同方工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金额1,09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213.1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履行的相关程序

为保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项经营业务顺利开展，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在

2025年拟继续相互提供担保， 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司范围包括当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全资、 控股子公司。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按照经批准的担保计划执行具体担保事项，包括为控股子公司

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供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

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授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案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及2025

年5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022）。

2、担保发生概况

为支持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自上个披露日至2025年11

月30日，在上述批准范围内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间相互提供如下融

资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 担 保

方

担保方持

股 比 例

（%）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借款期限

担 保

方式

本次实际

担保金额

截止目前

担保余额

是 否 属

于 关 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其他

股东

担保

情况

同方股

份有限

公司

同 方 工

业 有 限

公司

100.00 36.19

2026/11/

24

连带

责任

1,090.00 3,314.00 否 否 否

合计 1,090.00 3,314.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滔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4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6年9月15日

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93400855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企业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A座8层800A

主营业务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

公司与被担保人关系 同方工业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状况

科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806,894,415.23 921,349,927.81

负债总额/元 389,461,124.76 333,457,855.86

净资产/元 417,433,290.47 587,892,071.95

资产负债率 48.27% 36.19%

科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三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38,705,896.61 14,259,505.18

净利润/元 -51,870,599.77 -42,449,482.80

其他说明：上述被担保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且上述被担保人的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口径，

非合并口径数据。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

资成本，支持公司及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担

保金额符合公司及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包括公司及下属全资/控

股子公司、子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对其日常经

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意见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

司及下属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在批复额度内，公司及下属公司

相互提供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或总裁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在担保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需

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存续和新增债务融资提供

担保、公司担保项下的融资机构选择及融资期限设定等），并签署所需文件。 本次担保额度

有效期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担保议

案之日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均为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

司、全资/控股子公司间相互提供的融资担保余额）为5,213.1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0.31%，无逾期担保。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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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674,8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5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韩泳江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5人，董事李成富先生、吕希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2、董事会秘书张园园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2026-2028年）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677,833 94.8156 5,782,085 4.9985 214,896 0.18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同方股份有限公

司与中核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

协 议 （2026-2028

年） 暨构成关联交易

的议案

109,677,833 94.8156 5,782,085 4.9985 214,896 0.18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1为普通议案，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

1涉及到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60,740,605股，已

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皆军、邓新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

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

2025-93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四

届三次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邓朱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

工董事（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简历

邓朱明：男，汉族，1970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

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浙江省火电建设公司财务处会计、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

司计划财务部会计、浙江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财务结算中心主任

兼会计主管、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计划财务部经理、浙江省铁路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

副总经理、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监事、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公司监事、浙江发展实业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浙商中

拓党委委员、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朱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230,000股。 除简历所披露的

信息外，邓朱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未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除2025年5月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外，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中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000506

证券简称：招金黄金 公告编号：

2025-096

招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 15:00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25-6号山东财欣大厦9层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占斌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25人，代表股份125,210,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47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7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2人，代表股份124,337,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383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5人，代表股份125,210,93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87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94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2人，代表股份124,337,5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3838%。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45,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88%；反

对576,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6%； 弃权88,382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545,7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88%； 反对576,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06%；弃权88,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

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99,7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1013%；反

对22,324,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92%；弃权87,08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799,7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013%；反对22,324,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92%；弃权87,0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郭振、秦雯璐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